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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46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5月 16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

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以现

场加通讯方式在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 7 号 36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向志鹏先生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审议并书面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向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本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罗韶颖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本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董事会聘任杨永席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本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爱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

年。 

本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同意聘任童永秀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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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同意聘任易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同意

聘任张爱明先生、郭世彤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均为三年。 

本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换选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审计委员会的成员为宋德亮、向志鹏，张忠继，召

集人为宋德亮；换届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宋德亮、张忠继、向志

鹏，召集人为宋德亮；换届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向志鹏、张忠继、易琳，

召集人为向志鹏；换届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向志鹏、乔贇、易琳，召集

人为向志鹏。 

本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的《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临 2016-48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并通过《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

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的《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

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临 2016-49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承诺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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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的《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

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临 2016-50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

于公司填补非公开发行股票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新东原物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产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的《关于发行新东原物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公告》

(临 2016-51号)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6-52

号) 

上述议案八～十二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本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高管简历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

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承诺函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填补非公开

发行股票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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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参加了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审议

了会议所拟定的各项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就有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的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本次聘任的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2、本次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 

3、所聘任的高管人员具有多年的企业管理或相关工作经历，其经验和能力

可以胜任所聘任的工作。 

 

 

 

 

 

独立董事：乔  贇 

          宋德亮   

      张忠继 

201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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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简历 

 

向志鹏：41 岁，男，硕士，高级会计师。曾任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

副经理、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结算中心主任、公司财务总监、江苏江淮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东银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罗韶颖：女，43 岁，本科学历。曾担任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财务

分管领导；现任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

席及执行董事，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永席：男，42 岁，本科学历。曾担任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区域 PMO 项目

总监、副总经理、营运总经理、龙湖云南分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 

易  琳：女，44 岁，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房地产估价师、资产评估师。

曾就职于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曾担任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公

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张爱明：男，42 岁，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注册内部审计师、高级会计师。曾就职

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甲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森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现任公司副总裁兼公司董事会秘书。 

 

郭世彤：男，49 岁，大学本科学历。1997 年至今，先后担任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副总经理、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迪马股份副总裁。 

 

童永秀：女，50 岁，研究生，历任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证

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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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承诺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马股份”）已在《重庆市迪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

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自查报告”）中对迪马股

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专项自查报告出具日期间内的商品房开

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

在因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如迪马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

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因此给迪马股份及其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按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      

        向志鹏                  罗韶颖                易  琳 

        乔  贇                  杨永席                张忠继 

        宋德亮                                         

公司全体监事签名                                                             

        崔卓敏                  潘  川                彭文红 

公司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郭世彤                  张爱明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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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承诺函 

本公司（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迪马股份”）的控股股东，作出以下承诺： 

迪马股份已在《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

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以下简称

“专项自查报告”）中对迪马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专项自

查报告出具日期间内的商品房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因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

案）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如迪马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

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因此给迪马股份及其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按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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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韶宇先生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承诺函 

 

本人（罗韶宇）作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马股份”）

的实际控制人，作出以下承诺： 

迪马股份已在《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

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以下简称

“专项自查报告”）中对迪马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专项自

查报告出具日期间内的商品房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因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

案）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如迪马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

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因此给迪马股份及其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按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迪马股份实际控制人签名： 罗韶宇        

2016 年 5 月 27 日 



 9 

附件 4：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切实履行 

公司填补非公开发行股票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

意见》的有关规定，作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为保障公司填补非公开发行股票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本人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本人承诺如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

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若国家及证券监管

部门作出关于上市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承

诺不能满足国家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及证券

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

承诺，本人同意国家或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



 10 

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特此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      

        向志鹏                  罗韶颖                易  琳 

        乔  贇                  杨永席                张忠继 

        宋德亮                                         

公司全体监事签名                                                             

        崔卓敏                  潘  川                彭文红 

公司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郭世彤                  张爱明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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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填补非公开发行股票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规定和精神，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本公司（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迪马股份”）的控股股东，作出以下承诺： 

1、本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迪马股份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迪马股份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迪马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若国家及证券

监管部门作出关于上市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

本承诺不能满足国家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

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迪马股份制定的有关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以及

本承诺，若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而给迪马股份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特此承诺。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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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韶宇先生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填补非公开发行股票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规定和精神，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本人（罗韶宇）作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马股份”）

的实际控制人，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迪马股份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迪马股份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迪马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若国家及证券

监管部门作出关于上市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

本承诺不能满足国家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及

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本人承诺切实履行迪马股份制定的有关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

承诺，若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而给迪马股份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特此承诺。 

 

 

迪马股份实际控制人签名：罗韶宇 

 

                         2016 年 5 月 27 日 

 


